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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省政府為使台灣省各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以下簡稱鑑委
    會）鑑定作業有所依據，訂定本要點。

二、受理鑑定案件，以由當事人申請，或由警察（憲兵）機關移送，或由
    司（軍）法機關囑託者為限。

三、下列案件不予受理鑑定。
  （一）鑑定案件進入司（軍）法機關訴訟程序中者，非經各該機關囑託
        之案件。
  （二）當事人申請或警（憲）機關移送之案件距肇事日期超過六個月者
        。
  （三）非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指道路範圍之行車事
        故案件。
  （四）慢車與慢車、慢車與行人事故案件。
  （五）警（憲）、司法機關提供資料不足案件。
  （六）當事人申請或警（憲）機關移送之案件經鑑委會不受理後，無新
        事證再次申請者。

四、受理鑑定案件後應迅速蒐集資料，並製作案情摘要分送各委員先行研
    究，必要時派員履勘現場。

五、鑑定案件時得通知當事人列席，並得視案情需要邀請下列專案或專業
    人員列席提供意見：
  （一）司（軍）法機關。
  （二）車輛所有人、目擊人及關係人。
  （三）汽車客運及貨運業商業同業公會。
  （四）汽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五）現場處理之單位人員。
  （六）其他專家或專業人員。
    前項之當事人死亡或因特殊事故不能列席鑑定會議時，得由其家屬或
    檢具證明文件委託代理人列席；當事人或代理人均不能列席時，鑑委
    會得採用其他有關人員之陳述或有關資料逕行鑑定，但案情重大或情
    節欠明者不在此限。

六、鑑定會議程序如下：
  （一）主席報告出席委員人數及宣佈開會。
  （二）按議程編列順序逐案進行鑑定。



  （三）案件鑑定進行程序如下：
        1.現場處理之警憲單位人員說明案情。
        2.各方當事人或關係人報告事故經過情形。
        3.現場目擊證人報告。
        4.列席人員補充說明。
        5.委（職）員對案情有疑義，應即時提出訊問，由當事人或有關
          人員說明或解答，必要時檢驗比對肇事車輛，並作成紀錄附件
          備查。
        6.於瞭解案情後請與案情有關之人員退席。
        7.列席專家報告。
        8.秘書報告案情。
        9.出席委員研究事故原因，提出鑑定意見。
       10.主席歸納委員意見作成結論，徵求委員同意後列入紀錄，委員
          並在紀錄上親自簽署，作為製作鑑定意見書之依據。
  （四）委員意見不同時，以多數委員共同意見作成結論，委員不同之意
        見應明確列入「鑑定會議紀錄及鑑定意見簽署表」內，不得漏列
        ，以明責任。
  （五）鑑定案作不得作成二個以上之不同結論，如資料欠缺無法鑑定事
        故原因時，得不予鑑定或作成分析意見復請囑託者及當事人參考
        。

七、開會時主持人及委員應態度和藹，並給予當事人以充分陳述之機會。

八、鑑定意見結論應簡明扼要敘明肇事原因、當事人違反之交通法規外，
    必要時得加註：
  （一）雙方當事人僅一方有過失者，以「肇事原因」表示之，另一方以
        「無肇事因素」表示之。
  （二）雙方均有過失，且過失程度相同者，以「同為肇事原因」表示之
        。
  （三）雙方均有過失，但過失程度不同者，較重之一方以「為肇事主因
        」表示之；較輕之一方依「為肇事次因」表示之。

九、鑑定案件應自收受申請書次日起三個月內鑑定完竣，並將鑑定意見書
    通知申請人或移送囑託機關，並以副本連同鑑定書抄送鑑委會各委員
    、憲警處理單位、各當事人及關係人。
    未能於前項期間內鑑定完竣者，得予延長、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
    得超過三個月，並通知申請人、移送或囑託機關。

十、司（軍）法機關或臺灣省車輛行車事故覆議鑑定委員會如因案情需要
    函請鑑委會派員到場或列席說明時，應以主任委員或委員為之。

十一、為明確告知當事請覆議程序，鑑定意見書內應載明「當事人對於鑑
      委會之鑑定有異議時，得於收受鑑定意見書之翌日起十五日內敘明
      理由向臺灣省車輛行車事故覆議鑑定委員會申請覆議，但以一次為
      限。其已進入司（軍）法程序者，應向司（軍）法機關聲請轉送臺
      灣省車輛行車事故覆議鑑定委員會覆議」。

十二、鑑委會委（職）員對鑑定案件應嚴守祕密，不得洩漏。



十三、鑑委會使用鑑定意見書、簽署表及各種表報格式另訂之。
      請鑑委會派員到場或列席說明時，應以主任委員或委員為之。


